
预制菜话题，各方高度
关注。2 月 6 日，国务院食
安办等部门就预制菜国家
标准等三份文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如 何 理 性 看 待 预 制
菜？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如何保障消费者知情
权？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
问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多位专家，深入解读预制菜
国家标准等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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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国家标准等征求意见稿

一问：什么是预制菜？

围绕预制菜的讨论中，很多人关心，
究竟什么是预制菜？根据六部门印发的

《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有关预制菜的
概念，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制菜》征求意见稿中，
这样界定预制菜的定义与管理范畴——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
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
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
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
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
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

这份文件明确，预制菜“不包括主食
类食品、净菜类食品、即食类食品和中央
厨房制作的菜肴。”

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
研究员陈潇表示，文件根据食品安全风险
分析理念，对预制菜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细
化明确，便于各方更准确理解。而主食类
食品、即食类食品、中央厨房制作食品等
均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予以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中央厨房，指
由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具有独立场所和
设施设备，集中完成食品成品或者半成
品加工制作并配送给本单位连锁门店，
供其进一步加工制作后提供给消费者的
经营主体。

专家指出，《中央厨房 运营管理规
范》等一系列标准，也对中央厨房选址、
布局、设施设备管理和经营加工过程等
进 行 了 规 范 。 中 央 厨 房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通过标准化、集约化的加工制作，为旗
下 多 家 门 店 统 一 供 应 成 品 或 半 成 品 。

“本单位连锁门店”“进一步加工制作”
等关键词，是准确厘清预制菜和中央厨
房概念的关键。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制定的《预制菜
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则进
一步细化了预制菜术语和分类标准，其
中预制菜按原料分为肉类、水产类、蛋类
等 8 类；按预制工艺分为烧烤类、油炸类、
炒制类等 8 类；按贮运方式分为冷冻贮
运、冷藏贮运和常温贮运 3 类；按包装组
合分为单包装和组合包装两类；按食用
方式分为待熟制和待加热两类。

二问：预制菜能用防腐剂和添
加剂吗？

“生产加工中不得添加防腐剂”，是
本次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一大
亮点。

陈潇说，这是基于预制菜作为菜肴，
不需要用防腐剂来延长不必要的长保质
期，通常可通过冷冻、冷藏、高温杀菌、气
调包装等物理手段或工艺控制来保障食
品安全，从源头引导企业减少对化学防
腐剂的依赖。

对于食品添加剂，预制菜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严格控制了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品种，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降低食
品本身的营养价值”“不应掩盖食品腐败变
质以及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
陷”“不应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所
长张德权认为，这一系列规定将可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种类缩小至相关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中规定的、可在各类食品中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品种，旨
在引导食品企业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来保
障预制菜产品的安全与营养品质，从技
术源头减少对食品添加剂的依赖。

对于备受关注的保质期问题，征求
意见稿给出了明确指引：生产企业应在
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营养
品质、原料属性、生产工艺、贮运条件、包
装性能、消费方式和产品特点等，合理设
定产品的保质期，鼓励通过优化产品工
艺和贮藏运输方式尽可能缩短产品保质
期，最长不应超过 12个月。

“12 个月的最长期限兼顾了公众诉
求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现实需要。”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二室主任王君
表示，文件起草组在对 200 多家企业、超
千款市售预制菜产品的预加工方式、贮
存方式等参数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统筹考虑公众期待、营养品质、风味口感
和产业发展等因素，要求企业尽可能缩
短产品保质期。

三问：怎样避免营养损失？

预制菜生产加工、复热食用会不会
导致营养流失、菜肴风味散失？针对这
一公众关心的问题，预制菜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对营养品质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注重营养保留与搭配。要求熟
制过程应避免过度烹饪；鼓励采用先进
技术或设备最大程度保留原料的营养成
分，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满足食品的安全
营养要求以及消费者感官品质需求；倡
导遵循营养均衡原则，通过不同原料的
合理搭配和适宜的烹饪方式维持菜肴的
营养特性。

二是积极落实“三减”要求。鼓励企
业在加工过程中控制烹调油、食盐、食糖
的添加量，以满足公众“减油、减盐、减
糖”的需求。

三是注重保鲜效果与风味保持。鼓

励采用气调保鲜、冰温保鲜等有利于保
鲜的技术，以及非热加工、包埋运载等营
养与风味稳态化技术，提升口感、风味和
质地等产品品质和口味复原度。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食品所副所
长李强认为，随着食品科技和工艺的发
展，将推动营养的科学配比和均衡，借助
智能化加工将实现多样风味，能够为消
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消费体验。

四问：如何保障用料安全？

“预制菜的原料安全是保证产品安
全的源头关，主要集中在是否使用腐败
变质原料、农兽残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是 否 超 标 、原 料 来 源 是 否 可 追 溯 等 方
面。”王君说。

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明确，
使用的畜禽产品、水产品、蛋类、粮食、食
用菌、淀粉制品等原料均需分别符合相
应食品安全标准，不应使用腐败变质的
原料，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污染物、真菌
毒素等均需符合相应限量管理要求，并
应索证索票、验收合格，确保原料来源安
全可靠、可追溯。

在李强看来，“食材好，菜才好”是消
费者对预制菜品质的期望。优选新鲜食
材，规模化、集中化的采购，严格的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制度，可确保食材“来源
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尤其是冷链不断
完善及保鲜手段的不断提升，将有力保
障食材新鲜度。

五问：包装及标签有何要求？

“带包装加热/熟制的产品，其内包
装材料应有耐热性，受热不粘连、不变
色、不变形”“鼓励使用绿色环保新型包
装材料”……回应公众担忧的预制菜包
装隐患问题，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提出一系列要求。

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委员兼秘书
长杨晓明介绍，这些要求涵盖了预制菜
包装设计与材料安全、适配加热与食用
方式、确保包装完整与密封性等方面，以
保障预制菜产品在生产、贮存、运输、销
售以及加热/熟制过程中的安全与便利。

征求意见稿提出，预制菜标签应明
确标示产品的食用方式——预加工已熟
制的应标示“需加热或复热后食用”；预
加工未熟制及未完全熟制的应标示“需
熟制后食用”，强调“不能与产品一起加
热/熟制的包装材料应明确提示”。

“由于预制菜有的仅经过调理腌制，
有的经过半熟制尚不能直接食用，有的
虽经熟制但食用前还需复热。”中国商业
联合会标准法规部副部长刘振宇介绍，
征求意见稿对投料量或成品含量标识、

标签标注食用方式、包装材料都作出了
明确要求，让消费者通过标签对产品的
真实情况一目了然。

六问：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
如何保障？

围 绕 预 制 菜 的 诸 多 争 议 中 ，“ 知 情
权”是核心焦点之一。

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商务
部起草的《推广餐饮环节自主明示的公
告（公开征求意见稿）》，鼓励餐饮服务提
供者根据自身经营实际，自主明示菜品
加工制作方式，提出“使用预制菜、中央
厨房成品或半成品、预包装食品的，明示
内容应当真实准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
鹏分析，鼓励主动明示而非强制，是基于
多方面现实考量：一是现行法律没有设
置强制性义务；二是餐饮行业并未形成
相关惯例；此外，从国际经验看，也普遍
以企业自愿披露加工方式为主。“鼓励明
示菜品加工制作方式，既能够有效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也兼顾了国
内外餐饮行业发展实际状况。”他说。

公告列举了餐饮服务提供者明示的
方式，包括可以通过菜单或点餐小程序
标注、企业官方网站或公众号介绍、门店
显著位置展示、应消费者询问后回应等。

业内人士认为，这较好平衡了信息
明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给企业
既明确了发展方向，也预留了执行空间。

中消协专家委委员、对外经贸大学
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表示，目前，国内部分
连锁品牌已开始尝试透明化披露方式，
比如一些餐饮企业公开菜品溯源报告、
部分快餐品牌在菜单上标注预制菜信息
等，这些做法不仅未影响客流，反而因

“透明化”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应该看到，当前围绕预制菜的种种热

议，彰显出各方对预制菜的理解、感受、看
法是多元多样的。据了解，下一步，相关
部门将在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进一步修改完善预制菜国标和自主明
示公告等文件，并按程序发布。

“这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也 符 合 现 代 立 法 过 程 中 的 利 益 平 衡 原
则。”在刘鹏看来，这种“开门立法”的做
法有利于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社会认
同感，推动相关问题妥善解决，实现多方
共赢的治理目标。

多位专家表示，期待相关部门广泛
吸纳社会各界的真实想法和合理建议，
在多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为制度
设 计 和 政 策 制 定 奠 定 更 加 坚 实 的 社 会
基础。 新华社北京 2月 6日电

六问六答


